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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初步建立市场经济管理
体系阶段（1990-1998）

在这阶段，中国石油行业通过实施以价格为中心的流通体制改革、石油

石化两大公司重大重组、企业全面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探索公司改革试点，

进入了以市场经济管理体系为核心的改革新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石油需求攀升，由于国内供应能力有限，中国于 1993 年起成为石

油产品和原油净进口国，这是中国石油市场出现的重大变化，改变了石油供

需自给自足的格局以及石油贸易、生产格局。国家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充

分依靠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发展思路。随着国家不断深化

计划、投资、税收、外贸等领域的配套改革，石油流通行业逐步由市场调控

取代原先的行政和计划管理。通过海洋石油对外开放和陆上石油对外合作，

中国石油企业开始探索实施国外石油公司体制，推动了石油企业改革从承包

经营、转换机制向体制和管理创新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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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国际石油化工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1993 年 1 月 8 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的石油外贸公司——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中国联合石油有限

责任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控股公司，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经

营管理。公司于 1993 年 1 月 8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成立，主要承担

中国石油国营贸易项下的石油进出口业务及原油、成品油境外期货业务。从事经

核准的境外期货业务；批发危险化学品；原油、天然气、石脑油销售；原油、成

品油的进出口；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原油仓储；蜡油、燃料油、渣

油、矿产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轻工产品、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零配

件、五金交电的销售；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展览、展销、咨询、服务。

同年 2 月，大型国际石油贸易公司——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China International United Petroleum & Chemicals Co.,Ltd.，英文缩

写 UNIPEC）成立，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最大

的国际贸易公司。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括原油、成品油

的进出口（其它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特殊商品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境外期货业务。

 

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图标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公司的成立，为中国石油化工产业与国际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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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公司接轨创造了可能性，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公司与欧洲、非洲和美国等

各国都有石油化工方面的交易往来和合作，推动了中国石化行业的发展。经过多

年的发展，联合石化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石油贸易公司。公司与全

球 87 个国家（地区）的 1000 余家交易对手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开展了良好合作。

联合石化以建设“国际一流石油贸易公司”为目标，倡导诚信合作、规范经营、

竭力服务客户的理念。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

直属专业外贸公司，负责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外贸工作。中国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之后，随着企业经营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以及中国“走出去”战略

不断深化，中国石油化工企业对处理国际事务的需求逐渐加强，中国联合石油有

限公司的出现，有效处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贸易问

题，推动中国石油企业国际贸易实务有序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外战略的

实施。

24. 国家出台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意见

1994 年 3 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

流通体制的意见》，该意见规定：第一，做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综合平衡。做好

原油、成品油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管住管好原油和成品油总资源的配置，是建

立正常流通秩序的必要前提。国家计委在制订年度和中长期计划时，要根据经济

发展速度、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能源消费结构与节约政策以及油田生产能力

等作好科学预测，并广泛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做好原油和成品油的供

需总量平衡，以指导原油、成品油的生产、进出口、分配等。第二，搞好原油加

工资源的合理配置。根据国家计委下达给石化总公司的国内原油和进口原油资源

指标，中国石化总公司会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提出各炼油厂的具体分配方案，

并负责组织实施。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计划外原油除油田自用和合理损耗外，

都要按国家规定的高价全部提供给中国石化总公司组织加工，各炼油厂的具体分

配方案，由中国石化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商定。第三，搞好成品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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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合理配置。国内成品油的总资源，包括全国所有炼油厂（即中国石化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炼油厂和地方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主要是汽油、

柴油、航空煤油、灯油、燃料油）、进口的成品油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成品油

按规定在国内销售的部分，一律实行国家导向配置。第四，原油、成品油一律实

行国家定价。为了保证国家规定的价格得到贯彻执行，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都

要执行国家规定的出厂价格。所有加油站都必须严格按规定的价格销售。第五，

理顺销售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第六，逐步建立原油、成品油价格风险基金和两

级储备制度。为了平衡国内油品市场供求关系，保证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得到严

格执行，要建立原油、成品油价格风险基金，专项用于原油、成品油的风险储备

支出。

 

1994 年 4 月 5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意见》。

改革现行原油、成品油的流通体制，加强对原油、成品油生产、流通的宏

观管理，理顺油品价格，整顿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的必然要求。原油和成品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物资和特殊商品。国家对

现行原油、成品油的流通体制进行不断深化改革，能有效解决油品管理体制不顺、

价格不合理以及存在的油品资源分散、多头经营、价格失控、市场混乱的状况以

及投机倒把、违法乱纪者乘机牟取暴利、贪污腐败等问题。上述改革不仅能维护

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还保证了国内市场的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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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珠海振戎公司成立

1994 年 7 月 15 日，经国家批准国有重点企业——珠海振戎公司成立，现

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珠海振戎公司是中国国家授权并在世贸

组织备案的具有国营进口原油贸易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是国资委监管的大型国

有企业之一。

珠海振戎公司图标 

珠海振戎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下设天津振戎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北京振戎

融通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振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振戎国际石油贸易有

限公司以及驻云南昆明办事处等十几个子公司和办事处。

201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6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1 年底，公司累计

进口原油约 1.63 亿吨，贸易额约 600 亿美元，累计向国家交纳税费近 600 亿元

人民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凝析油业务方面，自 2005

年开始，进口凝析油销售给国内炼厂。公司主营业务为政府项下的原油进口业务。

除主营业务外，公司还涉足石油产品的贸易业务及其他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等；公

司同时涉足高新技术领域，如通讯软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等。

公司成立以来，以增强国防综合实力、振兴国家能源工业为己任，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在中东地区开拓出了一条

长期、稳定的原油供应渠道，并且还成功地拓展了一般贸易项下原油、燃料油、

凝析油等进口业务，为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贡献。珠海振戎公司从事的业务

已占我国与伊朗经贸总额的 60% 以上，促进和加强了我国和伊朗等中东国家的

经贸关系和传统友谊。

26. 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1996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组建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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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批复》，1997 年 1 月 24 日，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在京宣告成立，其

前身是原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核

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在国家核定的资产范围内，行使公司法人

财产权；主要从事国内外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查、开发和生产等经营活动，并在

国家资源统一配置的前提下，从事石油、天然气的国内销售业务；依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在国家批准的对外合作区域内和国家划定的合作区块，与外国企业

合作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查、开发、生产等活动；开展国内外工程勘查施工、

技术服务、劳务输出和与其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进出口贸易及其他经济技术合作

业务。

 

新星公司地址

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唯一的海陆结合、上下游一体化的现代

石油公司，国内所属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州、西安、咸阳、保定等大中城市，

海外项目遍及埃及、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喀麦隆、乍

得等国家。公司成立以来，公司按照中央石油工业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制订了

“陆海兼顾，油气并举，内联外拓，多元发展，建设综合实力雄厚的现代石油公司”

的发展战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迅速形成了西北、

西南、东海、东北、华东、鄂尔多斯等油气勘探开发基地，发现和建设了塔河大

油田。油气产量大幅增加，效益不断提高，国有资产快速增值。在我国石油工业

体制深化改革中，2000 年 2 月 29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中国新星石油公司

整体并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更名为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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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外合资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成立

1997 年 1 月 30 日，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航总局副局长等领导

出席签字仪式。1996 年 2 月 9 日，国家计委审核批准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

司可行性报告，合资年限为 25 年。1997 年 5 月 5 日，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

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油

料有限责任公司、英国 BP 石油公司和香港富地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国有控股、

跨地区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主要负责华南五省区的广州、桂林、长沙、武汉、郑

州等 15 个机场所需航空煤油的采购、运输、储存、销售和加注业务。华南蓝天

公司的股权结构是：中国航油总公司占 51%；BP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占 24.5%；

香港富地航空燃料有限公司占 24.5 %。

 

1997 年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华南蓝天航油公司众志成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

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引领、高歌猛进，逐步发展成为集航空油品采购、运输、

储存、检测、销售、加注为一体，业务范围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

五省、27 个机场、年供油量逾 500 万吨、加油近 70 万架次的航油供应商。20 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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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蓝天航油公司为民航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为建设民航强

国保驾护航，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全球客户的广泛好评和充分肯定，冲顶至中国航

油全系统的荣誉制高点，并相继获得“央企先进单位”、央企“四好班子”、“全

国民航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全国外商投资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华南蓝天

航空油料有限公司的成立对中国航油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28. 国家出台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

1998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出台，通过

改革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实现国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

《方案》内容如下：

（1）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是改革石油工业管理体制、建立

现代化的石油流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内石油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接轨的

重要转折，是国务院为扭转石油工业效益下滑的重要举措。各级物价部门要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努力做好石油价格改革工作，确保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石油、

石化两个集团公司要按照方案的要求，及时制定各地区汽油、柴油的具体零售价

格，并向社会公布。两个集团公司制定的汽油、柴油及其他成品油出厂价、批发

价及零售单位的批零差率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备案并抄送省级物价部门。

（2）供交通、铁道、民航、新疆建设兵团等原直供用户的成品油，在国家

规定的供应办法和价格未出台前，暂按现行出厂价格执行。民用液化气、灯用煤

油、非化肥用重油、化工轻油价格，在国家规定的作价原则未下达前，暂按现行

价格执行。供军队和国家储备用的成品油出厂价格另行下达。

（3）两集团公司之外的石油产销企业按所在区域，分别执行两集团公司有

关油品价格的具体规定。

（4）各地物价部门要加强市场石油价格的管理和监督。石油批发企业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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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单位要严格按照石油、石化两个集团公司制定的价格销售。要认真贯彻城乡一

价的规定，切实减轻农民和边远地区的负担。要认真执行明码标价的规定，以利

于社会监督。对违反规定低价倾销的、掺杂使假缺斤短两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

实行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要按照《价格法》的有关规定从严查处。

1998 年 6 月 3 日石油价格改

革会议在北京召开

 

《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的出台，是中国石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

一项重大举措，实现了中国原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原油价格、成品油出厂价、

批发价以及零售价由政府指令性定价机制变为政府指导价基准上的自主定价，促

进了全国统一的成品油流通体制的建立。这是中国石油企业向市场化迈进的重要

标志，表明中国石油企业将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29. 国家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

1998 年 7 月 27 日，国务院分别批复同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剥离了两大石油

集团之前承担的管理职能，使之成为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并且主业成功上市，形

成了产销一体化、主业突出、销售网络完备、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能源公司。

1998 年 3 月 10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决定在原中国石油总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的基础上，分别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按照“各有侧重、互相交叉、保持优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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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竞争”和“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原则，对石油开采、加工和成品

油销售企业实行无偿划转。

1998 年 7 月 27 日，两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强调：“要

尽快理顺集团公司内部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大胆进行体制创

新，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尽快建成具

有较强竞争能力，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

1998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有

关石油公司划转问题的通知》

1998 年 5 月 26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划转企业交接协议签字仪式在国家

石油和化学工业局举行

两家石油公司均转变成为业务覆盖上中下游的一体化公司。按照区域布局，

北京以南的东部、南部地区的企业划归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北京以北的东北、

华北的大部分地区的企业，以及西北、西南部分地区的企业划归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两家企业战略性调整，打破了原来的纵向分工，以南北划分，形成两

大集团的平行竞争格局。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成为国有控股集团公司，

使得两大公司的精力更加聚集到主营业务之上，创造活力、创新模式，使得我国

的油气产业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加速了我国油气产业的国际化进程。


